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21号

罪犯吴明辉，男，199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9日作出(2019)闽0481刑初5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明辉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20）闽04刑终1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7月20日起至2029年7月1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1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裁定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19年7月20日起至2029年3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6月19日，被告人吴明辉、张康伟、谢礼雨违背妇女意志，趁被害人醉后无力反抗，性防卫能力削弱之机，对一名未成年女性实施奸淫，其行为均已构成强奸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37.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618.5分，合计获考核分3156.1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264.5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39分（2023年10月24日因对他犯举止粗俗，情节轻微，扣6分；2024年2月18日安全员（含兼职）罪犯履职不到位，情节轻微，扣3分；2024年7月31日当月按质量要求完成劳动任务未达到下达数30%的，扣30分）。
该犯系犯强奸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且为性侵害未成年的成年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明辉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22号

罪犯许先刚，男，1977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固始县，捕前系无业。2010年11月30日，因犯强奸罪、招摇撞骗罪被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2018年9月12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6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先刚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六百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12月20日起至2026年8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5、6月，被告人许先刚伙同他人多次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7月20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556.1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5年4月18日违反物品管理规定，私自携带一般物品进出车间，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向泰宁县人民法院缴纳三万元，本次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6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先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23号

罪犯黄永，男，1983年2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2年1月21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在缓期考验期间，于2003年6月25日因犯销售赃物罪被合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2004年11月13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3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1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永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0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5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78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6年3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6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32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30日（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4年6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9月间，黄永伙同黄秀登等人驾驶轿车从广东省陆丰市甲子镇购买并运输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毒品共计530克、含有氯胺酮成分毒品共计973克、麻古0.6克到福州。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27.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206.8分，合计获考核分3634.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751.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4年7月1日违反物品管理规定，私自制作、传递一般物品，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313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8790.55元，月均消费293.02元，账户可用余额826.52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8日作出执行裁定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黄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对黄永财产刑的执行。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永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24号

罪犯余承熔，男，1975年3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9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3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承熔犯袭警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2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6月17日起至2026年6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6月17日21时许，尤溪县西城派出所民警出警处置因感情问题引发的家暴警情时，在询问情况中余承熔用拳头殴打民、辅警，并用菜刀砍向民警。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2月11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890.5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余承熔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25号
罪犯王细权，男，196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泰顺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8日作出（2009）宁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细权犯拐卖妇女、儿童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16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5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1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29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4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5年2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38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8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4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3年4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0年2月至2008年3月间，王细权伙同他人，以出卖为目的，分工配合，以“找工作”等为借口，将多名贵州、云南籍的妇女、儿童从贵州省拐卖至福建省福安市、柘荣县、浙江省泰顺县等地，并有强奸行为，其中王细权负责中转、接送作案22起，拐卖妇女33人、儿童2人，并强奸其中3名妇女。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00分，合计获考核分3095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565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12分（2024年4月4日因对互监组成员违规不制止或制止不及时等行为，扣2分；2024年4月8日因违反劳动工具管理，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8300元，本次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458.52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5266.75元，月均消费181.61元，账户可用余额600元。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6日复函载明：本院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予以结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细权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26号
罪犯陈应平，男，197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古蔺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3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1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应平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闽刑终326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对被告人陈应平的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1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刑更37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1年10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2022）闽07刑更3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1年4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以来，杨光富、李锦蓬、陈应平等人违反国家禁毒法规，贩卖、运输毒品。其中，陈应平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1998.25克，其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5.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2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4756分，合计获考核分4811.5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4月22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424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3年8月10日未巡检到位造成产品质量问题，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5800元，本次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380.21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3214.63元，月均消费293.66元，账户可用余额825.64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7月29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5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应平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27号
罪犯罗旌敬，男，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2日作出（2022）闽0481刑初5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旌敬犯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扣押的人民币5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6月2日起至2026年12月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5日作出（2024）闽07刑更932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7月25日（刑期自2022年6月2日起至2026年7月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3月至2022年5月期间，被告人罗旌敬非法买卖、运输、储存雷管11320发，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在关停封闭的矿洞开采煤矿，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7.2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925.1分，合计获考核分1932.3分，获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7月25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1458.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判决时向永安市人民法院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罗旌敬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28号
罪犯李永瑞，男，197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05年3月21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5年7月1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5月8日作出(2007)榕刑初字第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永瑞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3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3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9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9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19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3年3月7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5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3年3月7日起至2031年6月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13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5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8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8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2月24日（刑期自2013年3月7日起至2027年12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8月间，李永瑞伙同他人购买毒品，并用于贩卖。李永瑞参与贩卖甲基丙胺990克,摇头丸290.4克，麻古76.47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8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465分，合计获考核分3623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2月24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3053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33分（2023年1月26日，因私带物品进车间，扣2分；2023年11月8日，因发生争吵、吵架，扣6分；2023年11月26日，因动手打人，扣2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缴纳183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6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9343.74元，月均消费274.82元，账户可用余额870.95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5月30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永瑞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29号
罪犯黄忠敏，男，198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7日作出(2015)宁刑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忠敏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31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2018)闽刑更17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8年8月13日起至2040年8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8年8月13日起至2039年2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9月12日，黄忠敏因妻子曾与被害人有不正当性关系，为报复而持棍殴打被害人致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95.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008分，合计获考核分3203.5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60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6分（2023年9月，因生产辅助犯履职不到位，扣6分）。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忠敏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30号

罪犯林杰，男，1981年9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作出(2010)宁刑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杰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的非法所得、作案工具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31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372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核准并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2月2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92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5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4年6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5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3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6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2年8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3月至2009年2月间，林杰在福安市提议制毒并参与预谋，伙同陈石平制造K粉108千克并贩卖其中44千克，另行贩卖K粉31.3千克和冰毒40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990分，合计获考核分3041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593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12分（2023年6月27日，因争吵，扣9分；2024年3月5日，因值班期间与他犯聊天，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65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7482.15元，月均消费258.01元，账户可用余额719.86元。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6日复函载明：本院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予以结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杰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31号

罪犯张晓彬，男，198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4日作出(2022)闽0427刑初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晓彬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9月23日至2027年3月2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2024）闽07刑更2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2月27日（刑期自2021年9月23日起至2026年10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9月22日14时许，被告人张晓彬来到被害人的住处，以有快递为由，让被害人开门，后入室控制住被害人，逼迫被害人给其10000元，被害人通过微信转账给其600元，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35.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320.7分，合计获考核分2456.6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2月27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1886.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4年7月16日对互监组成员违规制止不及时，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24年2月20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晓彬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32号

罪犯许娥平，男，1969年3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1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娥平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2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342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9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1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娥平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18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9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2018）闽刑更7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2年3月20日作出（2022）闽刑更1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4月13日（刑期自2022年3月20日起至2047年3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4月至5月期间，许娥平、刘金辉等人违反国家毒品管制规定，在贩卖、运输毒品的共同犯罪中，许娥平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874.25克、麻黄碱5.3克、大麻6.7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4.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8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5240分，合计获考核分5284.5分，获表扬8次；间隔期2022年4月13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427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3年8月16日，因个人用品摆放不规范，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缴纳33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3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4228.12元，月均消费290.37元，账户可用余额61.59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2月26日、2025年6月24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5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娥平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33号

罪犯林国财，男，196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捕前系无业。2011年7月5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2012年3月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1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国财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7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44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2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1日作出（2016）闽刑更28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闽刑更47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9年12月6日起至2044年12月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7日作出(2022)闽07刑更7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7月28日（刑期自2019年12月6日起至2044年5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12月4日下午，林国财等人明知是毒品而非法购买并运输甲基苯丙胺992.3克、海洛因1.05克，在共同犯罪中，林国财出资购买毒品，纠集他人实施购买、运输毒品，系主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90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3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4461.9分，合计获考核分5051.9分，获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7月28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3958.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2025年3月29日，消极执行民警指令，扣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104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5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2302.6元，月均消费292.92元，账户可用余额865.82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4年9月27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7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国财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34号

罪犯林伟，男，198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12日作出(2003)南刑初字第7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97519.8元，其中被告人林伟赔偿39007.92元，并对赔偿总额负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13日作出（2004）闽刑终字第25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并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4年9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5日作出（2007）闽刑执字第01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1年7月22日作出(2011)闽刑执字第61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1年7月22日起至2031年7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4日作出(2013)南刑执字第20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于2016年2月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3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刑期自2011年7月22日起至2027年10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3年8月10日，林伟在南平市江滨码头“非常迪吧”因琐事与同案人共同殴打他人致其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40分，本轮考核期2018年3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9623.5分，合计获考核分10063.5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18年7月27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8853.5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11分，禁闭处罚一次（2020年12月11日因该犯于2020年9月30日被查获私藏淫秽制品，受禁闭处罚，并扣减考核分900分；2024年4月11日因私自制作帽子，藏匿非制式内衣，扣2分；2024年5月21日因私藏砂纸，情节严重，扣9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3700元，本次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75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23791.23元，月均消费264.35元，账户可用余额681.91元。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4日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林伟无财产可供执行，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伟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35号

罪犯杨帆，男，199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9日作出（2024）闽0426刑初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帆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预缴）；退出的赃款人民币210774.4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9月18日起至 2026年10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至2022年期间，被告人杨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国家钱款，套取见习补贴，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5月24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347.5分，获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在判决材料中体现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帆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36号

罪犯李诚，男，1997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7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诚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闽01刑终7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8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1月19日起至2028年4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7日作出（2022）闽07刑更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2024）闽07刑更1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1月25日（刑期自2018年1月19日起至2027年3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2月26日至次日，熊锦辉、钟清洋、李诚违背妇女意志，下药迷晕被害人后，先后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40.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0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353.3分，合计获考核分2493.6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1938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2024年1月19日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2分；2024年4月8日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2分）。
该犯系因强奸罪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37号

罪犯陈龙，男，197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5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2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龙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5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20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5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7年11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5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5年8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10月27日上午10时许，陈龙与同案人受他人指使，将甲基苯丙胺997.32克、麻古39.1克从广东运输至福州，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4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236分，合计获考核分3685.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71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15年9月10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5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龙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38号

罪犯王焕林，男，1982年3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广东省惠来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5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焕林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的被告人王焕林的毒资人民币1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2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80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5年5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6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2022）闽07刑更40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4年2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1月间，王焕林明知冰毒为毒品，仍违反规定分别两次从广东省惠来县运输冰毒共计602.7克至福州市区贩卖给他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2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2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4744分，合计获考核分4986分，获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4月22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4223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12分（2023年2月8日因从事与教育无关的事，扣1分；2023年11月3日因发生争吵，扣6分；2024年4月2日因对互监组成员不熟悉，扣2分；2025年5月6日因私自藏匿、使用一般物品的，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27000元，本次考核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9548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12674.01元，月均消费281.65元，账户可用余额728.5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4年10月30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回函。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焕林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39号

罪犯伍志愿，男，200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永丰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0日作出(2024)闽0427刑初1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伍志愿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2月20日起至2026年4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伍志愿、郭永强、邓文军、李松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仍为他人提供通讯传输技术支持，参与骗取他人财物共计1490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8月26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042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5年1月3日私自藏匿、使用一般物品的，扣3分）。

该犯考核期内向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缴纳6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伍志愿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40号

罪犯李武飞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3月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漳浦县，捕前系务农。系限制减刑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19日作出(2012)漳刑初字第7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武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99075元（已支付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8 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1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将死刑裁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1日作出（2013）刑一复48776153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2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198-1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第一项，即对被告人李武飞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部分；改判上诉人李武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上诉人李武飞限制减刑。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6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闽刑更19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3）闽刑更5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7日(刑期自2023年3月24日起至2048年3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1月20日，李武飞因琐事对被害人心生不满，故意持刀捅刺并将被害人抛入海中致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73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0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922分，合计获考核分4195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4月7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3162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45分（2022年11月22日正课教育时低头瞌睡，扣1分；2024年4月18日对互监组成员违规制止不及时，扣 9 分；2024年12月31日因私自制作黄色小说，扣35 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于2013年12月11日向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10000元，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武飞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41号

罪犯刘清松，男，1970年1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3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清松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4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2月3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93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4年12月3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0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9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4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8日（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3年2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5年9月至12月刘清松伙同他人通过预谋骗取他人财物，1996年1月8日1时许利用药物将货主控制，并将货主用铁棍猛击昏迷后死亡，并抛尸大海。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3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186.2分，合计获考核分3422.2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28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772.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1644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8052.87元，月均消费268.43元，账户可用余额532.29元。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5日作出裁定载明：被执行人刘清松已履行完毕本案的财产性判项，应以执行完毕结案。
该犯系因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清松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42号

罪犯蔡贵福，别名蔡贵发，化名林文浩，男，198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浦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29日作出(2009)宁刑初字第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贵福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违法所得人民币84500元予以没收；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236002.1（未扣除已支付的160000元）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4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58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3月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51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9月6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2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4年5月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5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9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现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2年8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6月以来，蔡贵福伙同他人在福清、福州等地购回冰毒、K粉送至宁德贩卖。2004年11月16日，蔡贵福伙同他人在福州仓山区万里公园，参与聚众斗殴，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二人轻伤、二人轻微伤。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29.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3205分，合计获考核分3434.4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2775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5分（2023年11月2日因违反教育活动现场纪律，扣2分；2024年4月24日因安全员罪犯履职不到位，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累计履行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2850元，连带民事赔偿责任已由同案罪犯履行完毕。该犯考核期内消费8430.88元，月均消费281.33元，账户可用余额465.25元。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5日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案于2010年12月17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系因犯贩卖、运输毒品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贵福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43号

罪犯程兆辉，男，1971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泰宁县，捕前系教师。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4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程兆辉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11月28日起至2028年5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9月8日，被告人程兆辉无视国家法律，明知吴某某系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利用担任被害人英语教师的便利，确立恋爱关系并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5月24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527.3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8分（2023年12月19日因留剩菜剩饭，扣2分；2025年3月25日兼职安全员罪犯履职不到位，扣5分；2025年5月2日因个人用品摆放不规范，扣1分）。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的成年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程兆辉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44号

罪犯江祖群，男，1975年3月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浙江省苍南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30日作出（2021）闽0102刑初7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祖群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4日作出（2022）闽01刑终852号之二刑事判决，维持原判决中对被告人江祖群的判项。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3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3月8日起至2031年9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被告人陈孝坤、陈礼军、江祖群、徐咚咚、刘金鑫、陈讯伙同他人销售伪劣卷烟，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3月21日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764.8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7分（2024年4月29日因违反队列规范，嘻笑、讲话、开玩笑，扣1分；2025年3月13日因后勤犯成员履职不到位的，扣5分；2025年7月2日因在生产现场闲聊，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履行，本次减刑间隔期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57.73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5392.31元，月均消费185.94元，账户可用余额797.01元。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3日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江祖群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执行。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江祖群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45号

罪犯吴启勇，男，198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0日作出(2021)闽0702刑初2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启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63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4月3日起至2027年1月3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2024）闽07刑更2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2月27日（刑期自2021年4月3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9月，被告人吴启勇等人利用互联网开设赌场并接受他人投注，赌场经营期间的赌资金额共计人民币100517353.66元，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系主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2.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8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248分，合计获考核分2420.5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2月27日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分184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6393.2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4067.5元，月均消费184.89元，账户可用余额502.34元。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8日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1月14日至2025年11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启勇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